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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经济税收的征管问题研究
余和森　余　秦

（湖北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摘要：从我国经济总体架构来看，当前经济的发展模式中，互联网经济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作为一种新兴的交易模式，由于具

有法律关系上的复杂化和交易中的无纸化等特有性质，对传统的税收征管体系也造成了巨大冲击。无论是从纳税主体、纳税客体、税收

管辖权或者税收征管体制来看，互联网经济都会对现有的税收征管体系造成巨大的影响。本文针对互联网经济税收的征管问题展开研究，

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建议，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高标准的互联网经济税收征管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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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经济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互联网作为主要经济活

动的媒介，二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形成繁琐复杂的经济关系。具体

来说，用户可以仅仅通过互联网进行诸多的经济活动，诸如出售、

购买、支付、交换和共享等。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相

关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互联网经济税收征管

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对此，深入研究互联网经济税收的征管问题，

推进我国互联网经济税收征管问题的解决势在必行。

一、互联网经济税收的征管问题

（一）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中国电商稳步发展。

虽然《电子商务法》规范了一部分电子商务活动中存在的不规范

现象，但仅仅靠《电子商务法》去做到对电子商务行业全面的税

收征管还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此外，在我国纳税体系中，一直

主张由纳税人主动申报税收，但实际上我国很大一部分的税收是

依靠代扣代缴完成的，所以在电商领域，传统的思维驱使诸多电

商经营者不会去主动报税，并且他们认为不主动报税既不会受到

什么惩罚，也有助于增厚自己的利润，所以，大部分电商在税务

申报时能躲则躲，主动报税的电商更是凤毛麟角。

（二）共享经济税收征管问题

共享经济作为中国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新经济标签之一，在

最近的 10 年中得到了空前迅猛发展。共享经济模式下，税务部门

所关注的税源与传统经济类似，主要来自共享经济模式下共享物

品供给方的收入。在共享经济中，由于客户消费的分散，导致共

享物品供给方的收入具有碎片化这一特点。举个例子，大多数从

事共享汽车业务的司机是利用空余时间兼职，他们本身不是专职

做司机的，所以他们并没有与共享汽车平台签订劳动合同，他们

仅仅在网约车平台做了注册和登记，就可以利用自己所有的或者

租来的汽车进行工作。很明显，这类共享汽车司机的就业具有极

强的灵活性，这使得他们的收入获取比传统出租车司机更为随意

和频繁，这一特点会进一步加大税收的波动性，也会为税务部门

进行税收征管造成困难。

（三）互联网直播税收征管问题

互联网直播这一新兴产业因其法律关系复杂、从业者收入的

隐蔽等特点，给税务机关纳税征管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从侧面

暴露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互联网直播中

的税收征管问题主要表现为：纳税主体和扣缴义务人难以确定；

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不统一，收入来源多样化导致税率难以确定

等问题。许多主播的广告代言收入并不会参与个人所得税汇算清

缴，这一部分对税基的侵蚀也是十分明显的。

二、互联网经济对税收征管的影响

（一）对纳税主体的影响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传统经济的常设机构会在税务部门登记

备案，传统经济的常设机构的收入可以通过发票进行追踪，一般

情况下都可以实现收入的全面确认。而互联网经济并非如此，由

于互联网企业是依靠网络平台来进行经营的，互联网企业销售商

品或提供服务大多不会通过发票的模式，同时也鲜有实体经营场

所，所以依托传统经济建立起来的税收征管体系的作用就大打折

扣，税款的回收率也在明显降低。另外，互联网经济由于包含了

大量 C2C 模式，其中有不少 B2C 的经营者伪装成 C2C 的经营者来

逃避税收，税务部门对互联网经济的经营者的身份确认难度极大，

无法判断该经营业主是企业法人还是自然人。这些问题都为互联

网经济的税收征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二）对税收征管体制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我国税收征管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由于互联网经济具有的隐匿性和互联网交易的无纸化特点，税务

部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去搜集涉税信息，这些信

息包括纳税人信息和交易信息，但是即便如此也收效甚微，我国

互联网经济的税收流失率仍然居高不下。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

要抓住税收征管的两个关键点，一是纳税人信息，税务登记制度

就是其中的关键，只有先控制了应有的纳税人信息，才能进行下

一步的征管工作；二是税基，涉税信息的获取是其中的重点，互

联网经济具有无纸化的这一特征，互联网经济里的交易基本都是

使用电子支付的方式，相关的交易记录只能通过银行及第三方支

付平台等金融机构获取，所以，解决我国互联网经济税收征管问

题还必须要税务部门与银行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金融机构达成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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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联网经济税收征管的相关建议

（一）完善互联网经济现有税制

互联网经济对我国税收征管体系的冲击与影响是多方面的，

同理，税务部门实现对互联网经济的税收征管也应该从多个方面

入手，使税收征管制度建设适应互联网经济市场的发展。首先，

需要补充和完善互联网经济税收征管的部分税制要素，在此基础

上，互联网经济时代特征相符的税收征管体系才能得以构建。互

联网经济税制要素的完善应当包含国内税收制度的完善和国际税

收制度的完善两个方面。在国内税收制度方面，应该明确税收征

管权限的划分，明晰税收优惠制度，考虑推行自然人纳税识别号

制度、建立互联网经济的代扣代缴制度等。在国际税收制度方面，

应当明确跨境互联网交易中数字化商品的性质与管辖权问题，明

确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常设机构认定标准与收入来源地问题，以及

研究并适时开征预提税等问题。同时，应该根据不同的互联网经

济的具体情况完善相关税收法律法规，保障互联网经济的稳健发

展。应根据互联网经济各细分行业税收征管的特点制定相关税收

法律法规来规范互联网经济的经营活动，明确互联网经济的纳税

主体、从业者的纳税义务等。完善互联网经济现有税制对于电子

商务、共享经济、互联网直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通过对互联网

经济现有税制进行完善，为互联网经济税收征管奠定基础，有助

于税务部门构建完善的互联网经济税收征管体系。

（二）建立互联网经济纳税人登记制度

本着税收公平原则以及税收效率原则，解决互联网交易的税

收征管问题，最困难的当属互联网经济市场中自然人的税收征管

问题。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交易、收入、财产等涉税数据的集中

与共享是夯实税收征管以及促进纳税遵从的基础条件，也是提升

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重要途径。因此，应实行自然人纳税识别号

制度，在税务部门内部形成数据集中、自动比对、自动预警的全

方位、立体式、网络化的数据管理平台，以适应互联网经济时代

个人收入多元化、来源渠道广泛化的趋势。自然人纳税识别号制

度是税务机关掌握自然人基本信息、实行代扣代缴、纳税申报、

以及与社会保障、第三方数据整合的前提，只有建立起自然人纳

税识别制度，实现各部门（如银行、工商、国土、房管、交通、

卫生、社保、海关）跨地区之间的数据互通与共享机制，才能真

正全面地掌握个人的收入与财产状况，才能有效地实现自然人卖

家的税收征管，才能有效地实施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

制度，综合运用自主申报、代扣代缴、源泉扣缴等方式，实现自

然人的税收征管。

（三）规范互联网经济平台的运行

目前阶段，互联网经济中的代扣代缴制度是适应税收征管现

实的一种可行性选择。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掌握着平台上所有的

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的个人信息、交易与收入数据，除此之外，

互联网支付平台掌握着每一笔的资金流向，我国的第三方互联网

支付平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具有资金监管与暂存功能，一般而言，

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是在整个交易完成之后再将资金支付给网络

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如果建立起第三方平台的代扣代缴制度，

税务机关就可以暂时放弃“管人制”和“管户制”，转变到“管

平台”，只需要做好对第三方交易平台代扣代缴情况的监管即可，

如此一来，可以极大地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四）建立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机制

电子支付平台伴随着互联网经济发展起来，其和传统的银行

类金融机构一样，拥有互联网经济中最关键的涉税信息数据，应

该成为金融监管机构和税务部门重点的关注目标。为此，建立第

三方涉税信息共享机制是构建新型个税征管体制的关键环节。在

打造全国联网的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机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以

纳税人识别号为基础，建立全国纳税信息数据库，实现各方纳税

信息的自动化传输，提高数据资源利用率。在建立全国联网的第

三方涉税信息共享机制的过程中，税务部门不可避免地会与银行

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金融机构合作，税务部门进行税收征管的许

多信息也依赖这些金融机构提供数据，但是这些涉税信息会包含

纳税人的许多隐私信息，所以税务部门在与这些金融机构合作的

过程中，应该着重注意数据的储存和传输，时刻紧绷信息安全的弦，

在这些信息的传递和储存过程中注重纳税人隐私信息的保护。

（五）构建互联网经济税收信用管理机制

当前互联网经济初步构建了互联网直播服务发布者的信用等

级管理体系与黑名单通报制度。但互联网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主

要涉及自然人纳税人，所以应该将自然人纳税人作为考察主体对

其税收行为进行信息统计与信用评价，并依据其信用度施以相应

的奖惩措施。例如对纳税信用度髙的自然人，税务机关可给予税

收优惠并简化其税收征管程序、减少日常的税收检查。与此同时，

加强对互联网经济平台监督惩罚力度以防止税款流失，督促互联

网经济平台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人的职责。

综上所述，互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平台信息，进行线上及

线下交易的一种商业模式。由于互联网平台的线上交易以及无纸

化交易等特有性质，其新兴的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也会对传统的

税收征管会提出巨大的挑战。我们可以从完善互联网经济现有税

制、建立互联网经济纳税人登记制度、规范互联网经济平台的运行、

建立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机制、构建互联网经济税收信用管理机

制等方面，促进互联网经济税收征管问题的解决，推进我国互联

网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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